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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剥夺学龄孩子受教育权违法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４６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以下简称《义务教育

法》）第９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

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义务教育法》第５条：“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不分性

别、民族、种族，应当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

《义务教育法》第１１条：“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其父

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

【案 情】

村民李某家有一子一女，都达到了法定入学年龄。但李

某有非常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只让九岁的儿子上学，他的

女儿则被留在家里帮助干农活。村委会干部多次劝说李某将

女儿送到学校去读书，都被李某以自家的事不用他人来管而

拒绝。他的女儿非常渴望上学读书，为上学的事儿跟李某哭

闹过多次，并经常偷偷溜到村办小学的教室外听课。小学校

长张某发现此事后，亲自到李某家里做工作，劝告李某，国

家法律规定子女有受教育的权利，不让孩子上学是犯法的，

必须送孩子到学校读书，否则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李某对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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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的劝告不予理睬，反怪他多管闲事，坚决不送女儿到学

校读书。李某的行为合法吗？为什么？

【点 评】

本案中李某之女已达到法定入学年龄，李某不让其上学

的作法是违反宪法、义务教育法、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的规

定的。本案中，李某在小学校长张某劝说之下仍不送其女儿

到学校读书，态度恶劣，他的行为侵犯了其女儿的受教育

权，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应当追究他的法律责任。

受教育权是公民接受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教育训练

的权利，包括每个人按照其能力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权利，也

包括要求提供教育机会的请求权。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

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我国教育法及义

务教育法、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

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受

教育的机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为其未成

年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受教育提供必要的条件。凡年满六

周岁的儿童，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应当入学接受规定年

限的义务教育，条件不具备的地区，可以推迟到７周岁入

学。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必须按照通知要

求送子女或其他被监护人入学。经批评教育仍拒不送其子女

或其他被监护人就学的，可视具体情况处以罚款，并采取其

他措施使其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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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小学校长挪用教育经费，致校舍倒塌师生伤亡应
担责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第７１

条第２款：“违反国家财政制度、财务制度，挪用、克扣教

育经费的，由上级机关责令，限期归还被挪用、克扣的经

费，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

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案 情】

河北省某地一所偏远山村小学，由于经费短缺，学校的

房舍年久失修，损坏严重，已成危房。上级主管部门为了解

决这一问题，为其专门拨出经费２万元，用于该校完善整修

校舍，给孩子们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而校长李某却动了私

心，把整修危房的专用款项用来为自己修建了房屋。在一个

阴雨天，校舍倒塌，造成严重后果，致使三名学生和当时上

课的一名教师死亡，１０人受伤。案发后，引起了上级有关

部门的高度重视，并对其立案审判。本案中李校长应当承担

什么样的法律责任？为什么？

【点 评】

本案的关键是确定李校长应承担法律责任的形式。

本案中李校长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及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教育经费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学校及其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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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机构进行正常教育教学活动的基本保障，教育经费的各项

财政预算内拨款，是教育经费来源的主要渠道。违反《教育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法律的规定，不按照预

算核拨教育经费的行为，会严重影响和阻碍教育事业的发

展。因此，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应承担法律责任。

本案中李校长的行为兼有侵占教育经费与玩忽职守的性

质，且情节严重，已经构成贪污罪与玩忽职守罪两项罪名。

根据《教育法》第７１条第２款的规定：违反国家财政制度、

财务制度，挪用、克扣教育经费的，由上级机关责令，限期

归还被挪用、克扣的经费，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及《刑法》第３８３条有关贪污罪和３９７条有关玩

忽职守罪的规定，数罪并罚从重判处他有期徒刑２０年，没

收一切非法所得。同时死亡及受伤的师生可以一并提起刑事

附带民事诉讼，获得相应的经济赔偿。

３学生校内游泳溺水，学校应承担法律责任

【相关法条】

《教育法》第７３条：“明知校舍或者教育教学设施有危

险，而不采取措施，造成人员伤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的，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教育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９条第１款：“学

·４·



校的校舍、场地、其他公共设施，以及学校提供给学生使用

的学具、教育教学和生活设施、设备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标

准，或者有明显不安全因素，造成学生伤害事故的，学校应

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案 情】

２００３年６月７日，福建省某大学学生王某在学校游泳

池游泳时溺水身亡。该游泳池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长期免费

向公众开放，面积是标准泳池的两倍，深、浅水区无明显标

志，能见度低，也没有配备安全设施和救助人员。２００４年５
月，王某的父母以其子在该游泳池遇险得不到及时救助而丧

生为由，向该大学所在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该大学校委会

支付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赔偿金。该大学校委会是否应当

承担法律责任呢？为什么？

【点 评】

本案的关键在于如何确认责任主体行为的性质。

本案中的事故是由于某大学未能对其学校内的设施尽到

安全保障义务造成的，责任主体是该大学校委会。

法律意义上的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是指，依照法律

规定对他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人，没有尽到此种义务，造

成他人人身或者财产权益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

行为。认定这种侵权行为的关键，在于确定行为人是否负有

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是旅馆、饭

店、银行、学校等从事经营活动或其他公共事业的经营者，

在经营场地对于顾客的财产和人身安全负有必要的保护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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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或者依照法律应当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义务的来源，

一是法律规定；二是合同义务；三是附随义务，即依照合同

的性质或者行为的性质，行为人对相对人所应当承担的附随

义务。所谓“必要”，则是根据经营者或者义务人提供的特

殊经营活动的性质决定其所应当达到的注意程度。如果没有

尽到这种注意义务，义务人就应当承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

侵权责任。

本案中某大学校内设施游泳池面积是标准泳池的两倍，

深、浅水区无明显标志，且能见度低，也没有配备安全设施

和救助人员。显然不符合安全要求，没有尽到注意义务，直

接造成他人损害，所以该校委会应承担法律责任。

４学生上体育课时发生意外伤害谁来担责

【相关法条】
《教育法》第２６条第３款：“学校必须有符合规定标准

的教学场所及设施、设备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

第１３２条：“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

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

【案 情】

原告系被告某乡镇中心小学四（三）班学生。２００２年５
月５日上午，李小强（化名）在上体育课跳远的过程中，不

慎造成右腿髌骨骨折。李小强受伤后，学校老师及时将其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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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医院住院治疗，共用去医疗费１８５６２０元。后经法医鉴定

为轻伤，二期手术医疗费约１５００元。同年７月２５日，在李

小强家长与被告（某乡镇中学）就医疗等费用负担不能达成

协议的情况下，原告以被告的沙坑不标准为理由诉至法院，

要求被告赔偿医疗费、后期治疗费、法医鉴定费、护理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等共计４０２７２０元。那么，本案中该乡镇中

学应否承担赔偿责任？为什么？

【点 评】

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归责原则的适用。

本案中学校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实践中，中、小

学生在校上体育课进行教学内容安排的项目活动时发生人身

伤害，学校应否承担民事责任及依什么归责原则认定责任，

一直是个棘手的问题。

根据我国现有法律的规定，学校对于校园伤害事故承担

的是过错责任。所以该案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看该乡镇中学有

没有过错。鉴于原告在上体育课时，按照体育老师安排进行

跳远训练，作为接受义务教育的原告本身并无过错。被告按

照正常的教学活动，对学生进行体育训练，也无过错。所以

本案应按《民法通则》第１３２条规定的：当事人对造成损害

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

任。也就是以公平责任原则做出处理，即可以根据实际情

况，由被告分担民事责任。原告提出被告的沙坑不标准，有

过错的理由，因原告不能拿出充足的证据，且经咨询本地业

余体校的教师，对中小学的沙坑标准没有明文规定，应因地

制宜，只要实用即可，因此原告的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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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１６２０４５元。

选择公平责任原则从个案上讲没有什么不好。但从一个

学校面对成百上千的在校学生和损害发生的可能性等方面来

看，结合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的性质，这种选择又是一把双

刃剑，可能造成学校不堪重负，甚至损害其他学生利益的后

果发生。因此，应当有一种转嫁风险的机制，如保险或设立

一种基金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受害学生既可以得到及时

救助，也可以减少很多诉讼。

５未成年学生校园内人身受伤害，学校应否承担赔
偿责任

【相关法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１６０条：“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

的人或者在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人，受到伤害或者给他人

造成损害，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予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７条：“对未成年人依法负有教育、管理、

保护义务的学校、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职责范围

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或者未成年人致

他人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第三

人侵权致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学

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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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案 情】

２００２年５月，某农村小学校园内，五年级学生张某和

李某于课间时间在教室走廊上开玩笑，张某朝李某脸部挥拳

一瞬间，误伤了李某的右眼，造成李某右眼视网膜脱落，经

送医院治疗，学生李某的伤情得到控制，右眼视力得到恢

复。在接下来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上，各方产生了较大的分

歧和争执。事发后，校方已及时向受害学生李某道义上资助

了人民币２０００元，又组织班级同学捐助了人民币１０００余

元。鉴于校方尽心尽力且通情达理，学生李某及其监护人认

为校方不承担民事责任，遂要求侵权人学生张某及其监护人

承担全部民事赔偿责任。２００２年１１月，受害方李某及其法

定监护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被告侵权人张某及

其法定监护人承担全部民事责任。法院开庭审理此案，追加

学校为第三人。学校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吗？为什么？

【点 评】

本案的核心问题是学校作为诉讼第三人应否承担民事

责任。

学校在此次事故中无过错，所以不承担赔偿责任。未成

年学生在校园内发生人身损害的案件很常见，我国法律对学

校就此类案件民事责任的承担还没有十分明确的规定。我们

认为学校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首先，根据《民事诉讼法》

规定的“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原告没有起诉学校为被告

或第三人，也就是原告没有要求学校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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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学校没有过错，学校已尽到应尽的教育、管理、救护义

务。第三，目前法律尚未明文规定学校应对此承担民事赔偿

责任。这起人身伤害案件的双方学生年龄为十二三岁，均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

《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民法通则〉

若干问题的意见》均没有对在学校生活、学习的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的人受到伤害，或给他人造成损害，学校应承担赔偿

责任的明文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７条规定：对未成年人依法

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的学校、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

构，未尽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

害，或者未成年人致他人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

应的赔偿责任。第三人侵权致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的，应

当承担赔偿责任。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有过错的，应当

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因此，在本案中学校承担民事赔

偿责任于法无据。

通过对这起案件的分析可见，学校对校园内发生的人身

损害案件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只有在学校有过错的情况下才

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６取笑低智商学生致其受伤害，教师应担责

【相关法条】

《宪法》第３８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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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

侵害。”

《民法通则》第１０１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

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

公民、法人的荣誉。”

《教育法》第２９条第２款：“教师应当尊重学生的人格，

不得歧视学生，不得对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

人格尊严的行为，不得侵犯学生合法权益。”

【案 情】

天天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因智力发育较晚，尽管学习

很努力，但成绩却总是很差。一次考试，他又考了全班的最

后一名。班主任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对天天说：“你可

真是个笨蛋，多简单的题呀还答不对，你是不是长了猪脑子

啊！”同学们哄堂大笑。下课了。好几个同学围着天天叫

“猪脑子”。天天羞愧极了，回家大哭了一场，说什么也不愿

意再上学了。天天的父母问明原因后，找到学校。校长在弄

清楚情况后，严肃地批评了天天的班主任，要求他在班上给

天天道歉，并教育全班同学要互相尊重，不能取笑天天。该

班主任老师应当对其行为承担责任吗？为什么？

【点 评】

该班主任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我国宪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中都明

确规定公民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本案中该班主任老师用带有

侮辱性的语言当众对天天进行嘲讽，使天天身心受到极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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